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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吳信德

聯絡電話：02-23976701

傳真：02-23566474

電子信箱：moi1739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7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1010374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01000000A111010374801-1.PDF、301000000A111010374801-2.PDF)

主旨：有關戶政事務所依法院裁定認可辦理同性配偶收養無血緣

子女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法務部111年1月22日法律字第11100011030號函（如附

件1）、111年1月4日法律字第11003516960號函（如附件

2）辦理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8條第1項規定：「收養，應為收養登記。」次

按民法第1079條之3規定：「收養自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，

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發生效力。但第三人已取得之權

利，不受影響。」另按家事事件法第117條第1項規定：

「認可收養之裁定，於其對聲請人及第115條第2項所定之

人確定時發生效力。」法院認可收養之裁定自確定時發生

效力。

三、又按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（下稱施行法）第

20條規定：「第2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

子女時，準用民法關於收養之規定。」按法務部111年1月4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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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22日上揭2函略以，施行法第20條立法原意，應許同性

配偶得為繼親收養，並於此範圍準用民法有關收養之規

定，渠等尚無法準用民法第1074條規定，共同收養第三人

子女或由一方單獨收養他方養子女。至於是否放寬同性配

偶之收養，法務部刻正進行通盤研議評估。另有關法院裁

定認可同性配偶收養無血緣子女之效力1事，原則上該裁定

自確定時發生效力。復按法務部84年9月27日（84）法律決

字第22799號函略以，法院認可收養之裁定，雖屬非訟事件

而無實質上之確定力，但仍有裁定之拘束力。經法院裁定

認可之收養關係縱有無效之原因 ，於該裁定未經撤銷變更

或另訴確認收養無效判決確定前，尚不能遽以否認該裁定

之效力。因此，戶政機關仍宜按上述意旨並依相關法令本

於職權受理當事人之收養登記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

48


